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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１

号都市之门

Ｂ

座

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李刚

联系人

：

黄芳

、

袁伟涛

电话

：

０２９－６３３８７２５６

传真

：

０２９－８１８８７０６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６０－８８６６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ｋｙｓｅｃ．ｃｎ

（

１０３

）

名称

：

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办公地址

：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法定代表人

：

林松

联系人

：

李智磊

联系电话

：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６７９

业务传真

：

０５９２－８０６０７７１

客服热线

：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７３１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ｘ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４

）

名称

：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罗细安

联系人

：

李皓

电话

：

１３５２１１６５４５４

传真

：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６００３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５

）

名称

：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７６５

号

６０２－１１５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

号凯石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

：

陈继武

联系人

：

李晓明

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３３３１９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３２５２３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 １７８ ０００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ｌｉｎｇｘｉ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６

）

名称

：

鼎信汇金

（

北京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院

８

号楼

１７０１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院

８

号楼

Ｃ

座

１７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

齐凌峰

联系人

：

阮志凌

电话

：

０１０－８２１５１９８９

传真

：

０１０－８２１５８６３１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１５８－５０５０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９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

、

其他代销机构

本基金发售期间

，

若新增代销机构或代销机构新增营业网点

，

则另行公告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

并及时公告

。

二

、

注册登记人

名称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５６

室

法定代表人

：

王志伟

办公地址

：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电话

：

０２０－８９１８８９７０

传真

：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联系人

：

李尔华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

国浩律师

（

广州

）

事务所

住所

：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

：

程秉

电话

：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

：

黄贞

、

邹志峰

联系人

：

程秉

四

、

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

：

卢伯卿

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明静

、

吴迪

四、基金的名称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ＥＴＦ

联接基金

。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

，

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以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

、

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为主要投资对象

。

此外

，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

，

本基金可少

量投资于非成份股

（

包括中小板

、

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

）、

银行存款

、

债券

、

债券回购

、

权证

、

股指期货

、

资

产支持证券

、

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

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

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

比例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

ＥＴＦ

联接基金

，

主要通过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实现对标的指数的紧密跟踪

。

本基金力争将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

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控制在

０．３５％

以内

，

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４％

以内

。

（

一

）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

标的指数成份股

、

备选成份股

，

其中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每

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

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

债券

。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

，

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非成份股

（

包括中小板

、

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

）、

银

行存款

、

债券

、

债券回购

、

权证

、

股指期货

、

资产支持证券

、

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

融工具

，

其目的是为了使本基金在应付申购赎回的前提下

，

更好地跟踪标的指数

。

本基金将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

，

适当调整基金资产在各类资产上的配置比例

，

以保证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

（

二

）

目标

ＥＴＦ

投资策略

１

、

投资组合的投资方式

本基金在综合考虑合规

、

风险

、

效率

、

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

，

决定采用申赎的方式或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目标

ＥＴＦ

的买卖

。

本基金还可适度参与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交易和申购

、

赎回之间的套利

，

以增强基金收益

。

当目标

ＥＴＦ

申购

、

赎回

或交易模式进行了变更或调整

，

本基金也将作相应的变更或调整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２

、

投资组合的调整

本基金将根据开放日申购和赎回情况

，

决定投资目标

ＥＴＦ

的时间和方式

。

（

１

）

当净申购时

，

本基金将根据净申购规模及仓位情况

，

决定股票组合的构建

、

目标

ＥＴＦ

的申购或买入等

；

（

２

）

当净赎回时

，

本基金将根据净赎回规模及仓位情况

，

决定目标

ＥＴＦ

的赎回或卖出等

。

（

三

）

股票投资策略

１

、

股票组合构建原则

根据标的指数

，

结合研究报告和基金组合的构建情况

，

采用被动式指数化投资的方法构建股票组合

。

２

、

股票组合构建方法

本基金将以追求跟踪误差最小化进行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投资

。

本基金采用被动式指数化投资的方法

，

根

据标的指数成份股的构成及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

如有因受成份股停牌

、

成份股流动性不足或其它一些影响指数复制的市

场因素的限制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结合经验判断

，

对股票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

，

以更紧密的跟踪标的指

数

。

３

、

股票组合的调整

（

１

）

定期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股票组合将根据所跟踪的标的指数对其成份股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定期跟踪调整

。

（

２

）

不定期调整

基金经理将跟踪标的指数变动

，

基金组合跟踪偏离度情况

，

结合成份股基本面情况

、

流动性状况

、

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

流量情况以及组合投资绩效评估的结果

，

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

，

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

（

四

）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

，

结合对金融货币政策和利率趋势的判断确定债券投资组合的债券类别配置

，

并根据

对个券相对价值的比较

，

进行个券选择和配置

。

债券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基金资产的流动性

，

有效利用基金资产

。

（

五

）

股指期货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股指期货投资中主要遵循有效管理投资策略

，

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

，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

主要采用流动性好

、

交

易活跃的期货合约

，

通过对现货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

，

结合股指期货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

，

与现货资产进行匹

配

，

通过多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

本基金运用股指期货的情形主要包括

：

对冲系统性风险

；

对冲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

，

如大额申购赎回等

；

对冲因其他

原因导致无法有效跟踪标的指数的风险

；

利用金融衍生品的杠杆作用

，

降低股票和目标

ＥＴＦ

仓位频繁调整的交易成本

，

达到有

效跟踪对标的指数的目的

。

（

六

）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

，

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

，

有利于提高基金资产的投资效率

，

控制基金投资组

合风险水平

，

更好地实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

。

若未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有新规定的

，

本基金将按最新规定执行

。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以中证全指可选消费指数为标的指数

。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

：

９５％×

中证全指可选消费指数收益率

＋５％×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由于本基金为被动投资的指数基金

，

跟踪标的为中证全指可选消费指数

，

因此本基金采用上述业绩比较基准

。

如果中证全指可选消费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

，

或中证全指可选消费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

（

单纯更名除外

），

或由于指数

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中证全指可选消费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本基金的标的指数

，

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变

更基金的标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

，

并在变更前提前

２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

ＥＴＦ

联接基金

，

风险与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

、

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

，

具有与标的指

数

、

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和投

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９

，

８９２

，

１２７．２１ ２．２８

其中

：

股票

９

，

８９２

，

１２７．２１ ２．２８

２

基金投资

３９９

，

５１４

，

８０４．５３ ９２．０４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３

，

７８６

，

３４４．７０ ５．４８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８９０

，

９０１．６１ ０．２１

９

合计

４３４

，

０８４

，

１７８．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期末投资目标基金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

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

）

１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股票型

交易型开放

式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３９９

，

５１４

，

８０４．５３ ９２．２５

３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３．１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１９

，

１６８．００ ０．００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５

，

１１９

，

７３１．８３ １．１８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

，

１９６

，

５９７．３８ ０．２８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３

，

８７１．００ ０．００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８７

，

４５３．２８ ０．０２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

，

０４７

，

０１４．０６ ０．４７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８０

，

３８２．００ ０．０２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１５

，

４４１．５０ ０．１０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４２

，

０７５．１６ ０．０３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２２

，

２８１．００ ０．０１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７４８

，

１１２．００ ０．１７

Ｓ

综合

－ －

合计

９

，

８９２

，

１２７．２１ ２．２８

３．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通过沪港通投资的股票

。

４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６３７

东方明珠

５１

，

０８１ １

，

４６３

，

４７０．６５ ０．３４

２ ０００８３９

中信国安

２３

，

６００ ４１９

，

６０８．００ ０．１０

３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１８

，

２００ ３７１

，

０９８．００ ０．０９

４ ０００３３３

美的集团

５

，

５００ １６９

，

６７５．００ ０．０４

５ ６００６８２

南京新百

６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２４０．００ 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９

，

９００ １５６

，

１２３．００ ０．０４

７ ００２１０２

冠福股份

９

，

８０１ １２６

，

４３２．９０ ０．０３

８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云商

１１

，

０００ １２５

，

９５０．００ ０．０３

９ ００２２３９

奥特佳

７

，

９００ ９８

，

１９７．００ ０．０２

１０ ００２５９４

比亚迪

１

，

６００ ９４

，

０９６．００ ０．０２

５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

９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１０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

２

）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交易

。

１１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

２

）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交易

。

１２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

２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

３

）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８０

，

０９９．７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７５５

，

０４９．０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

，

７６３．１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０

，

９８９．６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８９０

，

９０１．６１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３７１

，

０９８．００ ０．０９

重大事项

十二、 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单位基金资产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至今

－５．１６％ ２．６５％ １．３９％ ２．７８％ －６．５５％ －０．１３％

注

：（

１

）

业绩比较基准为

：

９５％×

中证全指可选消费指数收益率

＋５％×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是根据基金合同关于资产配置比例的规定构建的

。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注

：（

１

）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至披露时点本基金成立未满一年

。

（

２

）

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个月

，

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合同约定

。

十三、 基金费用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

基金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

４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

、

律师费和诉讼费

；

６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９

、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

、

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

１０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

基金合同

》

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

，

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

二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基金财产中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部分不收取管理费

。

本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

份额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后的余额

（

若为负数

，

则取

０

）

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

。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

，

若为负数

，

则

Ｅ

取

０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基金财产中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部分不收取托管费

。

本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

份额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后的余额

（

若为负数

，

则取

０

）

的

０．１％

的年费率计提

。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所持有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

，

若为负数

，

则

Ｅ

取

０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３

、

基金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收取指数许可使用费

，

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与指数许可方签订的指数许可使用协议

，

从基金财产中计提指数使用费

。

上述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９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

由基金

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三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

基金合同

》

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四

、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等相关费率

。

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

，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广发中

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０１５

年

２

号

）

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

主要内容如

下

：

１．

在

“

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根据基金管理人人员变动进行了相应更新

。

２．

在

“

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根据基金托管人人员变动及业务经营情况对基金托管人信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

３．

在

“

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

，

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

，

相关事宜均已公告

。

４．

在

“

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５．

在

“

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

”

部分

，

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

。

６．

根据最新公告

，

对

“

第二十二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

”

内容进行了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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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传真

：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８６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９

楼

法人代表

：

其实

联系人

：

潘世友

电话

：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４３８３７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８７

）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中关村金融大厦

（

丹棱

ｓｏｈｏ

）

１００８

法定代表人

：

赵荣春

联系人

：

魏争

网站

：

ｗｗｗ．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９３－６８８５

（

８８

）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０９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郭坚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

联系人

：

宁博宇

网站

：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

８９

）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法定代表人

：

汪静波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

５０８

号北美广场

Ｂ

座

１２

楼

？

联系人

：

徐诚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６３９

网站

：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

９０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注册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１

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法定代表人

：

凌顺平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

７

号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号楼

？

联系人

：

吴杰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６５３

网站

：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

９１

）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杨懿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号

？？

联系人

：

张燕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５３８８＊１５８８

网站

：

ｗｗｗ．ｎｅｗ－ｒａｎｄ．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３．

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是指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

，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本基金管理人认可的

，

可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场内

“

上证基金通

”

办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业务的会员单位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

并及时公告

。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

：

陈耀先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３９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联系人

：

朱立元

（

三

）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名称

：

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经办律师

：

秦悦民

、

傅轶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１８１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８８０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

０１－１２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吴港平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

０７５５

）

２５０２８２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

０７５５

）

２５０２６１８８

签章注册会计师

：

昌华

、

高鹤

联系人

：

昌华

四、基金的名称

大成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类别

股票型指数基金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通过严格的投资程序约束和数量化风险管理手段

，

实现指数投资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

在正常市场情

况下

，

本基金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３５％

，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

、

备选成份股

、

新股

（

如一级市场初

次发行或增发

）

等

，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财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还可以投资于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待金融衍生产品推出后

，

本基金可以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

的规定运用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管理

。

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投资组合资产原则上不低于基金财产净值的

９０％

。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

本基金的

股票投资比例可以提高到基金财产净值的

１００％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被动式指数投资策略

。

原则上

，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主要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来

拟合

、

复制标的指数

，

并原则上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

、

增发

、

分红等行为时

，

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

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时

，

或因某些特殊情况

（

如股权分置改革等

）

导致流动性不足时

，

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无

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

，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

，

并辅之以金融衍生产品投

资管理等

，

最终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之内

。

１．

决策依据

（

１

）

有关法律

、

法规

、

基金合同和标的指数等的相关规定

；

（

２

）

经济运行态势和证券市场走势

。

２．

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团队制

。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制定基金投资方面的整

体投资计划与投资原则

；

决定有关指数重大调整的应对决策

、

其他重大组合调整决策以及重大的单项投资决策

；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

，

负责投资组合的构建

、

调整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

３．

投资程序

（

１

）

金融工程部运用风险监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

，

结合公司内外研究报告

，

对市场预期风险和指数

化投资组合风险进行风险测算与归因分析

，

依此提出研究分析报告

。

（

２

）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金融工程部等部门提供的研究报告

，

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

，

决策相关事项

。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

，

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

（

３

）

根据标的指数

，

结合研究报告

，

基金经理原则上依据指数成份股的权重构建组合

。

在追求跟踪误差和偏离

度最小化的前提下

，

基金经理将采取适当的方法

，

以降低交易成本

、

控制投资风险

。

（

４

）

交易管理部根据基金经理下达的交易指令制定交易策略

，

完成具体证券品种的交易

。

（

５

）

金融工程部等部门根据市场变化定期和不定期对基金进行投资绩效评估

，

并提供相关绩效评估报告

。

监

察稽核部对投资计划的执行进行日常监督和实时风险控制

。

（

６

）

基金经理跟踪标的指数变动

，

结合成份股基本面情况

、

流动性状况

、

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

、

金

融工程部和监察稽核部的绩效评估报告和对各种风险的监控和评估结果

，

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

，

密切跟踪

标的指数

。

（

７

）

本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调整上述投资程

序

，

并予以公告

。

４．

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管理

本基金若投资金融衍生产品

，

则其目的主要包括

：

对冲某些成份股的特殊突发风险和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流动

性风险

，

以及适当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组合的持有收益覆盖一定的基金固定费用

，

最终使得基金收益率尽可能地贴

近所跟踪标的指数的收益率

。

本基金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策略主要包括

：

主要采用市场公认的多种期权定价模型对权证进行定价

，

作

为权证投资的价值基准

；

根据权证对应公司基本面的研究估值

，

结合权证理论价值进行权证的趋势投资

；

利用权

证衍生工具的特性

，

基金通过权证与证券的组合投资

，

来达到改善组合风险收益特征的目的

，

包括但不限于杠杆

交易策略

、

看跌保护组合策略

、

保护组合成本策略

、

获利保护策略

、

买入跨式投资策略

。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

如果沪深

３００

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

，

或沪深

３００

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

（

单纯更名除外

），

或由于指数编制方

法等重大变更导致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不宜继续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

变更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因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

基金管理人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应于正式实施变更前

２

日内在

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予以公告

。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指数基金

，

是风险中等

、

获得证券市场平均收益率的产品

。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

、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１０７

，

１９１

，

８１９．１７ ９１．４３

其中

：

股票

２

，

１０７

，

１９１

，

８１９．１７ ９１．４３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７

其中

：

债券

５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７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贵金属投资

－ ０．００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４４

，

３２１

，

７６０．６７ ６．２６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３

，

０３３

，

０５１．３４ ０．１３

８

合计

２

，

３０４

，

６０６

，

６３１．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２

，

１７３

，

９３８．４８ ０．０９

Ｂ

采矿业

７５

，

６７４

，

１８９．６５ ３．２９

Ｃ

制造业

６７９

，

５６１

，

０２９．０４ ２９．５５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９１

，

６８２

，

０７０．８９ ３．９９

Ｅ

建筑业

８０

，

０３５

，

３４４．０９ ３．４８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３

，

７９６

，

６４８．７３ ２．３４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８９

，

２００

，

６８８．１７ ３．８８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０．００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３２

，

４９１

，

５６１．３４ ５．７６

Ｊ

金融业

６８９

，

７９７

，

０８８．０９ ２９．９９

Ｋ

房地产业

１０６

，

２３７

，

７１６．１０ ４．６２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７

，

０７２

，

６６２．４２ １．１８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０．００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３

，

１８０

，

８５８．８７ １．０１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０．００

Ｐ

教育

－ ０．００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

，

７５１

，

３２５．０４ ０．１６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４０

，

１５４

，

１０３．１６ １．７５

Ｓ

综合

１２

，

３８２

，

５９５．１０ ０．５４

合计

２

，

１０７

，

１９１

，

８１９．１７ ９１．６２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

，

９７６

，

１２１ ７１

，

１４０

，

３５６．００ ３．０９

２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２

，

８８０

，

３００ ５１

，

８１６

，

５９７．００ ２．２５

３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４

，

９７７

，

０５６ ４７

，

９７８

，

８１９．８４ ２．０９

４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２

，

５７１

，

４８６ ４３

，

８９５

，

２６６．０２ １．９１

５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

，

９６０

，

５３１ ３５

，

８１８

，

９０１．３７ １．５６

６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

，

３８６

，

１８５ ３３

，

８６４

，

４９９．５５ １．４７

７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

，

５８５

，

００９ ３０

，

６６９

，

９２４．１５ １．３３

８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２

，

８６２

，

９１４ ３０

，

１４６

，

４８４．４２ １．３１

９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４

，

７５７

，

７４０ ２７

，

４９９

，

７３７．２０ １．２０

１０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４

，

０６７

，

１１１ ２６

，

１９２

，

１９４．８４ １．１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０．００

２

央行票据

－ ０．００

３

金融债券

５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５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

４

企业债券

－ ０．０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０．００

６

中期票据

－ ０．００

７

可转债

（

可交换债

）

－ ０．００

８

同业存单

－ ０．００

９

其他

－ ０．００

１０

合计

５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５０２０２ １５

国开

０２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７．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

（

２

）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

２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

３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１２．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中信证券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因

“

违规为到期融资融券合约展期

，

受过处理仍未

改正

，

且涉及客户数量较多

”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罚

“

暂停新开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账户

３

个月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因

“

公司涉嫌违反

《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

相关规定

”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

本基金认为

，

对中信证

券的处罚及调查不会对其投资价值构成实质性负面影响

。

（

２

）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

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

３

）

报告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０８７

，

１２８．５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６７０

，

８７５．４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７５

，

０４７．３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

，

０３３

，

０５１．３４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３３

，

８６４

，

４９９．５５ １．４７

重大事项

（

６

）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

（

一

）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６８．６６％ １．４１％ ８５．０１％ １．５２％ －１６．３５％ －０．１１％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３３．１１％ ２．１８％ １６１．５７％ ２．３０％ －２８．４６％ －０．１２％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６４．７７％ ２．９０％ －６５．９５％ ３．０５％ １．１８％ －０．１５％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９０．０８％ １．９５％ ９６．７１％ ２．０６％ －６．６３％ －０．１１％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２．６７％ １．５１％ －１２．５１％ １．５８％ －０．１６％ －０．０７％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３．７７％ １．２２％ －２５．０１％ １．３０％ １．２４％ －０．０８％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８．４９％ １．２０％ ７．５５％ １．２８％ ０．９４％ －０．０８％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５．５１％ １．２９％ －７．６５％ １．３９％ ２．１４％ －０．１０％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４９．５１％ １．１０％ ５１．６６％ １．２１％ －２．１５％ －０．１１％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７．９９％ ２．４１％ ５．５８％ ２．４８％ ２．４１％ －０．０７％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１９０．０８％ １．８３％ ２３８．１９％ １．９３％ －４８．１１％ －０．１０％

（

二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

大成沪深

３００

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注

：

本基金合同规定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

的约定

。

建仓期结束时

，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

十四、费用概览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列示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

、

律师费

；

（

７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２．

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财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

：

Ｈ＝Ｅ×０．７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财产净值的

０．１５％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的

０．１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财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３

）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

付

，

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

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

会计师费

、

验资费

、

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

支

，

其他具体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

（

二

）

与基金销售等相关费用

本基金分为

Ａ

类和

Ｂ

类两种收费模式

，

对应

Ａ

类和

Ｂ

类两种不同的份额

。

Ａ

类收费模式

，

即前端收费模式

，

指在本基金中

，

选择在认

（

申

）

购本基金时直接交纳认

（

申

）

购费

，

再以扣除认

（

申

）

购费后的净额作为认

（

申

）

购金额的收费模式

。

Ｂ

类收费模式

，

即后端收费模式

，

指在本基金中

，

选择在认

（

申

）

购时不交纳认

（

申

）

购费

，

以认

（

申

）

购总额直接

作为认

（

申

）

购金额

，

但在赎回时交纳认

（

申

）

购费的收费模式

。

本基金因不同的收费模式而有两类基金份额

：

Ａ

类基金份额和

Ｂ

类基金份额

。

Ａ

类基金份额是选择

Ａ

类收费

方式

（

前端收费模式

）

的基金份额

；

Ｂ

类基金份额是选择

Ｂ

类收费方式

（

后端收费模式

）

的基金份额

。

本基金将来若增加新的收费模式

，

对应地

，

可能会增加新的基金份额种类

，

并可能需计算其新基金份额类别

的基金份额净值

。

此分类对募集期的认购行为和基金合同生效后的申购行为

，

均同样适用

。

投资者在认

（

申

）

购本基金时

，

每笔认

（

申

）

购只能选择

Ａ

类或

Ｂ

类之一种

。

１．

基金申购

（

基金合同生效后购买本基金

）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时只能从

Ａ

类和

Ｂ

类两种收费模式中选择一个

。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采用全额缴款的申购

方式

。

（

１

）

Ａ

类收费模式

：

前端收费模式

Ａ

类

：

前端收费模式

申购金额

Ｍ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１．２％

５０≤Ｍ＜２００

万元

１．０％

２００≤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Ｍ≥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前端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费用在基金申购时从申购金额中扣除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基金申购费用用于市场推广

、

销售

、

注册登记

、

客户服务等各项费用

。

（

２

）

Ｂ

类收费模式

：

后端收费模式

Ｂ

类

：

后端收费方式

持有期限

Ｔ

后端申购费率

Ｔ＜１

年

１．２％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８％

２

年

≤Ｔ＜３

年

０．４％

Ｔ≥３

年

０

采用

Ｂ

类收费模式

，

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须支付申购费用

，

但是赎回时需交纳申购费用

。

后端申购费用的计算

方法如下

：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数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２．

基金赎回

（

对

Ａ

类基金份额和

Ｂ

类基金份额均适用

）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期

（

Ｔ

）

递减

，

最高不超过总的赎回金额的

０．５％

，

持有期超过

２

年赎回费率则为

０

。

赎回费率表如下

：

Ｂ

类

：

后端收费方式

持有期

Ｔ

适用的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

１≤Ｔ＜２

年

０．１５％

Ｔ≥２

年

０％

注

：

１

年按照

３６５

天计算

，

２

年按照

７３０

天计算

，

其余同

。

赎回费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在扣除手续费后

，

余额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

并应当归入基金财产

。

３．

基金转换

本基金转换费用详见本基金开放转换业务公告

、

最新的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其他刊登在指定媒体上的公告

。

（

三

）

费率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

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

调高基金管理

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原则上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

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

、

或

获得监管机关的豁免等

。

基金管理人等可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和基金合同之约定的情况下调整本基金的认购

费率

、

申购费率

、

赎回费率等

。

调低前述相关费率

，

或在不增加整体费率水平的情况下改变收费模式

，

无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若将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许可本基金或本类型的基金采取持续性销售服务费模式

，

则本基金可以依法引

入持续性销售服务费收费模式

；

若引入该类收费模式

，

并没有增加现有投资者的费用负担

，

则无须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

。

基金管理人或其授权或认可的机构

，

在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和基金合同之约定的情况下

，

有权仅对场

外或者仅对场内的费率结构进行调整

。

费率的调整

，

最迟在调整生效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

四

）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

应按国家法律

、

法规履行其纳税义务

。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布的

《

大成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

进行了补充和更新

，

主要修改内

容如下

：

１．

根据最新资料

，

更新了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２．

根据最新资料

，

更新了

“

四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３．

根据最新资料

，

更新了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４．

根据最新数据

，

更新了

“

八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５．

根据最新数据

，

更新了

“

九

、

基金的业绩

”

部分

。

６．

根据最新公告

，

更新了

“

二十二

、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

７．

根据最新情况

，

更新了

“

二十三

、

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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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

２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

间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河南省濮阳县西环路中段濮耐股份

Ａ

座会议室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刘百宽先生

６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１８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３８６

，

１３４

，

１５２

股

，

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４３．３８３０％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２

、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４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３８６

，

０４７

，

８５２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３．３７３３％

。

３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４

人

，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８６

，

３０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７％

。

三

、

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３８６

，

０４７

，

８５２ ９９．９７７７％ 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１０７％

是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

３８６

，

０４７

，

８５２ ９９．９７７７％ 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１０７％

是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的议案

》

３８６

，

０４７

，

８５２ ９９．９７７７％ 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１０７％

是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３８６

，

０５９

，

８５２ ９９．９８０８％ ６８

，

７００ ０．０１７８％ ５

，

６００ ０．００１５％

是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５％

（

不含

）

的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１４

，

１０１

，

０２５ ９９．４７５８％ ６８

，

７００ ０．４８４６％ ５

，

６００ ０．０３９５％

是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

３８６

，

０４７

，

８５２ ９９．９７７７％ 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１０７％

是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５％

（

不含

）

的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

１４

，

０８９

，

０２５ ９９．３９１２％ ４５

，

０００ ０．３１７５％ ４１

，

３００ ０．２９１４％

是

６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与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 于

２０１５

年 度 财 务 决 算 报 告 与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３８６

，

０５９

，

８５２ ９９．９８０８％ ３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８５％ 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１０７％

是

７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向业绩承诺方郑化轸等

１６７

人回购注销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向业

绩承诺方郑化轸等

１６７

人回购注销

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

３８６

，

０６５

，

４５２ ９９．９８２２％ ３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８５％ ３５

，

７００ ０．００９２％

是

８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

案

》

３８６

，

０４７

，

８５２ ９９．９７７７％ 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１０７％

是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５％

（

不含

）

的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

案

》

１４

，

０８９

，

０２５ ９９．３９１２％ ４５

，

０００ ０．３１７５％ ４１

，

３００ ０．２９１４％

是

９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使用制度

＞

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和使

用制度

＞

的议案

》

３８６

，

０４７

，

８５２ ９９．９７７７％ 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１０７％

是

１０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

３８６

，

０４７

，

８５２ ９９．９７７７％ 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１０７％

是

１１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

案

》

３８６

，

０４７

，

８５２ ９９．９７７７％ 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１０７％

是

１２

、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３８６

，

０４７

，

８５２ ９９．９７７７％ 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４１

，

３００ ０．０１０７％

是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

效

；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五

、

会议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２

、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20日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000949� � � �公告编号:2016—033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基本情况

：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以书面和邮件形式发出

。

２．

董事会会议的时间

、

地点和方式

：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

：

３０

在公司二楼

东会议室召开

，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方式进行

。

３．

公司实有董事

９

人

，

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９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９

人

。

４．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邵长金先生主持

，

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

５．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审议议题

：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

２０１５

年度分红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

的议案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该议案确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定价原

则为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不低于

４．２１

元

／

股

。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

、

送红股或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息

、

除权事项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

、

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

有

关该议案内容和审议通过情况已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

，

公告名称分别是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

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４４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５５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第八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已执行完毕

。

该利润分配方案的有关内

容

、

审议

、

执行情况已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

、

４

月

２７

日

、

５

月

４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

，

公告名称分别是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１３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四次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２６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３０

）。

按照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２７

，

２４１

，

３０３

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综上所述

，

因实施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分红方案而发生除息

，

公司对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作相应调整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相应地调整为不低于

４．１８

元

／

股

（

调整后的发行价

格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每股股利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２３

，

７５２．９７

万股

调整为不超过

２３９

，

２３４

，

４５８

股

（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

＝

调整前的发行数量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除以上调整外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

特此公告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9日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000949� � � �公告编号:2016--034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5年度

分红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

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４．２１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４．１８

元

／

股

。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由不超过

２３

，

７５２．９７

万股调整为不超过

２３９

，

２３４

，

４５８

股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该议案确

定

：“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

、

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

、

除

权事项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

、

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

有关该议案内容和审议通

过情况已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

，

公告名称分别是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４４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５５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第八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已执行完毕

。

该利润分配方案的有关内

容

、

审议

、

执行情况已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

、

４

月

２７

日

、

５

月

４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

，

公告名称分别是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１３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四次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２６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３０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２７

，

２４１

，

３０３

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目前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

。

综上所述

，

因实施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分红方案而发生除息

，

公司对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作相应调整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相应地调整为不低于

４．１８

元

／

股

（

调整后的发行价

格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每股股利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２３

，

７５２．９７

万股

调整为不超过

２３９

，

２３４

，

４５８

股

（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

＝

调整前的发行数量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除以上调整外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

特此公告

。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9日


